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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12年 515國際家庭日宣導實施計畫 

【主題：新北 Company 幸福 Family】 

壹、依據：家庭教育法第 12條。 

貳、目標： 

一、提供友善企業職員親子活動之機會，導入友善家庭教育職場，藉由親子日活動促進

家人情感交流，找到共通話題，進而建立良好親子關係，營造美滿的家庭生活。 

二、呼應國際家庭日，讓民眾可以一起參與，透過相關的活動，除了增進家庭和諧外，

讓民眾進一步瞭解家庭與工作相輔相成的重要性。 

三、藉由國際家庭日的宣導，讓民眾認識新北市政府局處，透過闖關活動宣導，增進民

眾對各局處的認識。 

四、結合農業局的農夫市集，讓民眾認識新北在地農業，呼籲民眾重視食育教育。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新北市教育局、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 

三、承辦單位；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 

四、協辦單位：友善家庭職場企業聯盟(研揚科技、醫揚科技、東碩資訊、技嘉科技、

晶達光電、技宸科技、百事益國際、亞元科技、勤誠興業勤眾興業、慧友電子、廣

積科技)、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家暴力防治中心、低碳中心、動保處、農業局、消

防局新店消防分隊、新店區公所。 

五、參加對象：友善家庭企業員工及其眷屬、一般市民，預計參與人數約 500人。 

六、活動時間：112年 5月 7日(星期日)。【若天氣因素無法舉辦則延期至 112年 5月

13日(星期六)舉辦】 

七、活動地點：新北市新店區碧潭東岸廣場(231新北市新店區風景區東岸河邊) 

八、活動方式： 

（一）親子相伴闖關趣： 

1.設攤單位： 

除家庭教育中心外，邀請動保處、家庭暴力防治中心、低碳中心、教育局新媒體

小組及新店消防分隊設攤，針對家庭教育、動物保護、性暴力防治、能源教育、

資訊教育、婦幼安全以及家庭防災教育進行宣導；邀請 6個文教基金會設攤，推

廣科技、閱讀及藝術教育。 

2.兌獎及抽獎： 

完成五個闖關式攤位及一個體驗式攤位的闖關，可持闖關卡兌換闖關小禮品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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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抽獎券一張。於舞台區規劃抽獎時間舉辦抽獎。 

3.邀請單位 

※新北市政府(6攤)-闖關型攤位：(10帳+2帳貴賓帳) 

貴賓+表演團員休息帳 2帳、家庭教育中心：1攤(1帳)、動保處：1攤(宣導+認養

2帳)、家庭暴力防治中心 1攤(1帳)、低碳中心：1攤(1帳)、新北市消防局第 4

大隊新店分隊：1攤(1帳)、警察局婦幼警察隊：1攤(1帳)、服務台：1帳、救護

站：1帳、教育局新媒體小組：1 攤(1帳)。 

※友善企業聯盟(6攤)-體驗型攤位：(14帳) 

研揚文教基金會：1攤(2帳)、技嘉教育基金會：1攤(2帳)、百事益國際：1攤(2

帳)、何嘉仁文教基金會：1攤(4帳)、李梅樹文教基金會：1攤(2帳)、中華自然

科學創意協會：1攤(2帳) 

（二）舞台表演 

肆、活動流程：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09:00-13:00  場地準備 09:00~12:00表演活動彩排  

13:00~13:05  迎賓報到  

13:05~13:10  貴賓介紹 介紹與會長官及貴賓。 

13:10~13:15 開場表演 

515國際家庭日歌舞 

莊敬工家 熱舞社 

 

13:15-13:20 前導影片  

13:20~13:25 市長致詞  

13:25~13:30 市長暨友善企業聯盟企業攜手

推動家庭教育結盟儀式 

 

13:30~13:35 市長與企業聯盟代表、來賓大

合照 

 

13:35~13:40 記者聯訪  

13:40~13:45 市長攤位體驗 技嘉教育基金會 

13:40~16:00 舞台表演 文山國中管樂團 

P薩豐校長薩克斯風團 

莊敬工家 熱舞社 

警察姐姐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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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嘉科學魔術秀 

親子節目表演團體 

13:00~16:00 親子相伴闖關趣  

16:00~16:30 抽獎活動  

5月 8日 

9:00~12:00 
場地復原 

 

 

伍、預期效益： 

一、預計 500人次參加，100人次加入本市家庭教育群組。 

二、藉由宣導 515國際家庭日活動，倡導友善職場家庭教育，藉由友善企業的合作，能

進一步邀請其他企業共同加入，擴大家庭教育的輸送管道。 

三、藉親子闖關活動的辦理，促進親子之間的互動，增進親子情誼。增進親子關係的和

諧。 

陸、承辦學校敘獎： 

一、校長部分: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第 7條第 2項第 3款第

2目辦理重要計畫，成績優良。主要策劃執行人員(校長)嘉獎 2次。由本局統一辦理。 

二、工作人員部分: 「新北市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附表四之

執行專案計畫績效優良，協辦及督辦 5人依功績程度嘉獎 1次。 

柒、本案奉核可後依計畫實施，修正時亦同。 

 


